
安溪县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

安农质办〔2023〕2 号

安溪县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关于开展 2023 年度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

监管工作绩效考评的通知

各乡镇：

为贯彻落实县委、县政府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的部署要

求，根据《中共安溪县委办公室 安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

发<2023 年度安溪县乡镇绩效评估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安委办

〔2023〕72 号）、《安溪县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<2023 年安溪县

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要点和任务清单>的通知》（安农〔2023〕

66 号）文件要求，现对各乡镇 2023 年度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责

任落实情况进行绩效考评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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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考评内容

1.集中治理农兽药残。

考核乡镇在攻坚治理豇豆农药残留突出问题、深入实施“治

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”三年行动、深入开展农资打假等方面完成

情况。（15 分）

2.持续强化质量监测。

考核乡镇配合国家和省、市、县级监督抽查和例行监测（风险

监测）、优化定量监测、提升快速检测水平等方面完成情况。（20

分）

3.扎实推进农业标准化。

考核乡镇推进标准化生产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、推进标准化示

范建设等方面完成情况。（5分）

4.发展农产品三品一标。

考核乡镇实施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行动、实施农产品品质

提升行动、实施优质农产品消费促进行动、实施达标合格证农产品

亮证行动、加强绿色优质农产品认证管理等方面完成情况。（35分）

5.强化属地管理责任。

考核乡镇落实乡镇监管责任、完善责任落实机制、加强农户监

管服务等方面完成情况。（15分）

6.贯彻实施新农安法。

考核乡镇推进监管工作信息化、全面开展普法宣传等方面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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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。（10分）

7.加分项（+20 分）。

考核乡镇在品质提升质量安全方面创新、示范、引领突出表现：

获得上级部门肯定认可、奖励表彰（+6分）；开展现代农业全产业

链标准化（+7分），创建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工作等方面

完成情况。（+7分）。

8.扣分项（-20 分）。

考核乡镇当年度农产品质量安全（农兽残）管控成效等方面完

成情况。（-20分）

二、考评时间

考评资料报送截止时间 2024 年 1 月 5日上午下班前，所有统

计数据截止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。

三、考评形式

主要采取资料审查方式，按照《2023 年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

监管工作考评表》的“评分细则”进行考核评分，县农产品质量

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视考核情况适时组织实地检查核实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请各乡镇按照考评要求，做好自评，加盖公章，提供所需佐

证材料，于 2024 年 1 月 5日上午下班前将考评资料报送县农业农

村局农安中心（2号楼806），未能及时报送材料的，以无处理。

1.纸质版材料加盖公章，电子版提供 PDF 格式扫描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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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3 年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绩效考评表
被考评乡镇（盖章）： 考评时间： 年 月 日

考评指标 考评要点
分

值
评分细则

自评

分

考评

分

一、集中治理

农兽药残留

突出问题(15

分)

攻坚治理豇豆农药

残留问题（5 分）

2 1.报送豇豆在田生产主体、收购商信息（报送豇豆种植生产摸底名录情况）。

3 2.报送豇豆农药攻坚治理定期调度及工作总结、宣传培训，禁限用药物名单、制度上墙工作情况。

治违禁控药残促提

升三年行动（5分）

2 3.报送“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”有关报表、台账和工作总结。

3 4.生产主体摸底及重点监管名录库更新、监督巡查、质量安全管控技术性指导意见全覆盖培训情况。

农资打假（5 分） 5 5.配合开展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，开展放心农资进村进企进户。

二、持续强化

质量监测（20

分）

优化定量监测（8

分）

5 1.积极配合国家和省、市、县级监督抽查和例行监测（风险监测）工作。

3 2.建立不合格产品生产主体重点监管名录库。

提升快速检测（12

分）

5 3.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快速检测室的样品来源登记情况（提供样品登记表）。

7 4.乡镇平均完成农兽残快检 462.5 批次（包括 200 批次胶体金法检测）完成情况（提供检测汇总表）。

三、农业标准

化（5 分）

高质量发展标准体

系（5分）

2 1.推广应用标准化生产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情况。

3 2.推动辖区内高标准生态茶园、土壤改良、茶园去化学农药、绿色防控等的标准化示范建设。

四、发展农产

品“三品一

标”(35 分）

优质农产品生产基

地建设行动（5分）

2 1.创建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情况。

3 2.绿色食品、有机农产品、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认证情况。

农产品品质提升行

动（5分）

2 3.开展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技术规程“进企入户”宣传、培训等情况。

3 4.构建品质指标、品质评价、质量分等分级指标体系情况。

优质农产品消费促

进行动（5分）

3 5.参加绿博会、有机食品博览会、农交会、宣传周活动及各类农业品牌宣传推介展示情况。

2 6.绿色优质农产品参与产销对接、网络营销、直播带货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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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标合格农产品

亮证行动（15 分）

2 7.按时完成调查摸底并全部纳入并行系统监管(报送辖区内生产主体纳入并行系统情况汇总表）。

4 8.承诺达标合格证/追溯凭证数量、电子档案创建、年赋码出证情况，每家不少于 20 批次。

5 9.乡镇每天对辖区内所有生产主体线上全覆盖巡查，具承诺达标合格证及亮证活动情况。

4 10.对未及时上传追溯信息，上传虚假信息及开具虚假合格证等行为上报协同查处、通报整改情况。

绿色优质农产品认

证管理（5分）

2 11.推动辖区绿色食品、有机农产品续展情况。

3 12.配合开展绿色食品、有机农产品证后监管，配合完成绿色食品市场流通专项检查情况。

五、压实属地

管理责任（15

分）

落实乡镇监管责任

（8 分）

3 1.将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列入绩效考核范围，包括对乡镇、各村有关责任人员的考核。

5
2.网格化监管制度，明确职责；乡镇网格图、主体监督栏全部上墙；开展监管员、协管员培训持证

上岗且发挥作用。

加强生产主体监管

（7 分）

2 3.生产主体名录库和信用档案建立情况。

2 4.对列入重点监管名单的农产品生产主体，强化跟踪监管，配合上级落实联合惩戒措施情况。

3 5.开展对生产主体及农户宣传培训、巡查检查、指导服务和警示提醒情况。

六、贯彻新农

安法（10 分）

监管信息（2 分） 2 1.产地溯源信息及重点品种的产地溯源信息采集工作。

普法宣传（8 分） 8
2.开展新修订的《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宣贯培训、组织监管员、协管员、生产主体参加新农安法线

上答题完成情况。

加分项（+20

分）

奖励表彰情况（+6

分）
6

1.获得上级部门在品种培育、品质提升、品牌培育、标准化生产等品质质量安全提升等方面肯定认

可、奖励表彰。国家级加 5 分、省部级加 4 分、市厅级加 3 分、县处级加 2 分，满分 6 分。

推进现代农业全产

业链标准化（+7 分）
7

2.指导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创建、建立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体系；通过省级验收考核，及

时总结创建示范经验推广，充分发挥创建示范引领作用。

创建绿色食品原料

标准化（+7 分）
7

3.生产管理制度及基地分布图上墙情况；建立目标责任制，县与乡、乡与村、村与茶企三级机构签

订责任状；加强茶农培训，进行绿色食品知识宣传，发放绿色食品技术手册等情况。

扣分项（-20

份）

年 度 农 兽 残 情 况

（-20 分）
20

1.年度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样品检出禁限用农兽残药物 1起的，扣 20 分；年度农产品质量安全监

测样品检出常规农药残留超标的，扣 5 分/起，达 3 起扣 20 分。

合计
100

±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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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溪县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3年12月1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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